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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局属相关单位：

按照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印发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

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市农发〔2024〕

16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

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计划安排

本次计划征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项目，总资金31.24万元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间

局属各相关单位按照申报指南支持方向，于 10月 17日前将

项目申报资料以正式文件报畜牧科。项目要具备实施条件，明确

项目依据、测算标准和落实项目实施的必要条件及准备相关证明

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的组成及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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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申报资料一式三份（本单位一份，农业农村局二份），

应包括：①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

助）项目投资计划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；②项目标准文本（附件 2）；

③绩效评价表（附件 3）。④其他证明材料。

2、同时要报送项目申报资料电子文档。

3、各类别项目的其他报送要求按照附件规定报送。

附件:1.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

助）项目投资计划汇总表

2.项目实施方案（模板）

3.绩效评价表

4.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补助）

项目申报指南

联系人：李伟 86866183

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

2024年 10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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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4

项目
名称

项目建

设单位
及负责

人

建设
地点

建设
年限

建设
性质

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

投资

总额

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自筹
区县

配套

财政

支持

项目类别：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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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一、可行性分析

1.项目依据：项目区自然、经济、社会条件；项目区农业及

社会经济发展方向重点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迫切性、可行性。

2.建设目标：产品目标、功能目标、效益目标。

3.条件分析：通过市场分析、社会需求、生态改善、经济发

展、资源条件、原材料条件、交通条件、经营管理能力及技术情

况分析项目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。

4.项目提出过程、现在基础及准备情况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及法人

写清概况

（二）建设地点

具体到街办，村组号

（三）建设期限

年月至年月

（四）建设性质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三、建设内容

1、

2、

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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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
该项目总投资XX万元。其中自筹XX万元，申请市级财政补

助XX万元。

财政补助资金XX万元，主要用于：

1、建设XXXX，财政补助XX万元；

2、建设XXXX，财政补助XX万元；

3、建设XXXX，财政补助XX万元。

五、进度安排

XXXX年XX月至XXXX年XX月，完成XXXXX;

XXXX年XX月至XXXX年XX月，完成XXXXX;

XXXX年XX月至XXXX年XX月，完成XXXXX。

六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经济效益

（二）社会效益

（三）生态效益

七、保障措施

1．项目的经营管理体制：如运行模式、机构设置、职权划

分、人员配备、经费预算等；

2．项目的实施组织方式：如工程承包、资金筹集、物资采

购、人力调配、土地调整、监测评价、竣工验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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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

主管部门

资金金额
（万元）

实施期资金总额：

其中：财政拨款

其他资金

总体目标

年度绩效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时效指标

成本指标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生态效益
指标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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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2024年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

动物防疫补助）重点支持强制免疫、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

、动物疫病强制扑杀等支出方向。

一、强制免疫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对口蹄疫、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小反刍兽疫、布病等动物疫病

实施强制免疫，组织开展强制免疫疫苗结算、疫苗接种和储运、

疫病监测和净化、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和人员防护，以及实施强制

免疫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相关工作，全面推进规模养殖场强制

免疫疫苗“先打后补”工作，确保春秋季防疫检查畜禽免疫抗体合

格率（除布病和包虫病外）达到70%以上，养殖场户免疫密度达

到90%以上，严格控制重大动物疫病传播感染，保障畜禽养殖健

康稳定。

（二）补助对象及标准

1.“先打后补”疫苗补助经费15万元。鼓励规模养殖场（户）

实施强制免疫疫苗“先打后补”，根据实际使用疫苗数量、集中招

标采购价格，对自行采购强制免疫疫苗或购买强制免疫服务予以

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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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强制免疫注射补助9万元。对承担强制免疫注射的主体（

包括动物防疫员、兽医社会化服务机构等）完成散养户和中小规

模养殖场的强制免疫注射、动物免疫档案建立等任务予以补助，

要优先保证完成散养环节强制免疫工作任务，强化疫病防控薄弱

环节，消除动物疫情隐患。

3.强制免疫效果评价与人员防护补助 2万元。对承担强制免

疫效果监测评价，开展免疫抗体合格率、免疫密度检测的主体及

动物防疫人员感染人兽共患病风险防护予以补助。

（三）资金支持环节

资金可用于口蹄疫、H5+H7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小反刍兽疫

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采购、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

疫苗补助，强制免疫疫苗注射和购买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补助，

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兽共患病监测和净化现场采样、实验室检

测补助，先打后补等强制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和人员防护所需检验

检测试剂、防护用具等环节。

二、强制扑杀和销毁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针对预防、控制和扑灭国家重点动物疫病过程中，被强制扑

杀的动物进行补助，减少动物防疫主体损失。补助对象分别为被

依法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，确保不发生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

动物疫情扩散蔓延。

（二）补助对象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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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我区重大动物疫病扑杀补助0.24万元。补助对象为2023

年度报送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审核通过的被依法强制扑杀动物的

养殖场户，按照奶牛 6000元/头、羊 500元/只的扑杀补助标准，

中央补助比例为 80%。对因未及时报告疫情或不配合落实强制免

疫、检疫、隔离、扑杀等防控措施而造成疫情扩散的养殖场（户

），不给予强制扑杀补助。

（三）资金实施要求

补助资金下达各单位后，结合省级已下达配套资金，分配单

位，按照全国动物卫生监测信息平台申报、审核结果，原则上应

在资金下达 3个月内将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给因依法强制扑杀动

物受到损失的养殖场户，保障群众利益，支持恢复生产。

三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按照“谁处理、补给谁”的原则，对承担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

化处理任务的养殖场户、专业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实施者给予补助

，要求严格按照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》进行处理，

引导科学安全处理病死猪，确保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

件。从事畜禽经营、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委托就近的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场对经营、运输过程中的病死畜禽进行处理，所需费

用由货主承担，不得申请使用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补助对象及标准

下达我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5万元。补助对象

为承担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养殖场户、专业无害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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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中心等实施者，优先补助承担社会化服务的专业病死畜禽无

害化处理中心。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因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畜禽、屠

宰环节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。

（三）资金实施要求

补助资金采取先处理后补助的方式进行实施，要依据 2023

年养殖环节病死猪处理量，结合我区生猪养殖情况、专业无害化

处理场处理量等因素，及时对承担无害化处理的主体予以兑付。

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科学统筹，包干使用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

，原则上应在资金下达 3个月内给付到位，并采取定期结算等方

式及时发放补助，不得无故拖欠无害化处理企业补助资金，确保

无害化处理体系有效运行。


